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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5_88_91_E

4_BA_8B_E5_85_AC_E8_c122_484274.htm 问题是由一个案例

引出的：被告人郭某因涉嫌贪污经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

侦查终结并于2002年8月提起公诉，经过开庭审理，廊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一审判决郭某贪污罪名成立并处以刑

罚。之后，该案经历了被告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重新作出有罪判决??被告人再次上诉??二审法院再次

裁定发回重审。2004年2月27日，市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市

中级法院裁定准许。就在辩护律师准备要求解除对郭某的强

制措施的时候，市检察院商市中级法院同意，于3月8日将该

案指定廊坊市所辖永清县人民法院管辖，案件随即移送永清

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此案又进入新一轮诉讼程序。 本文

对前述案例是否合法不作评价，只就刑事公诉案件中适用撤

诉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撤诉：不是“法定程序”

，却是既定程序。 撤诉即撤回起诉，也称撤销诉讼，它是指

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刑事诉讼中的公诉机关、自诉人

提起诉讼后，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或裁定前，按照法律规定

的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后撤回自己的起

诉。撤诉是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一项诉讼活动，既须

当事人自觉自愿，又要受到人民法院的干预。在我国司法实

践中，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自诉中的撤诉程序相对规

范，既有法律的直接规定，又有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相比

之下的刑事公诉案件的撤诉程序却很不规范。一方面，现行

《刑事诉讼法》根本没有给公诉案件设置撤诉程序，使得撤



诉不能成为法定程序，也就无所谓“遵守”或者“违反”法

定程序；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

《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两院司法解释”）

中均有关于公诉案件撤诉条件和后果的简单规定，使得撤诉

又成为既定程序，如何“遵守”、是否“违反”无法界定。

正因为这样，司法实践中才出现了诸多利用撤诉程序超期羁

押犯罪嫌疑人，甚至滥用职权、对明知是无罪的公民进行打

击报复的违法事件。 二、现行撤诉程序的缺陷 根据两院司法

解释的规定，现行公诉案件撤诉程序包括以下内容： 1）撤

诉的时间，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至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

2）撤诉的两种情形，一为检察机关要求撤回起诉，人民法院

裁定是否准许；二为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检察机关在补充

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人民法院决

定按撤诉处理。 3）检察机关要求撤诉的条件是，不存在犯

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

事责任。 4）撤诉的法律后果，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

不得再行起诉，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5）撤回起

诉应当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以书面方式向人民

法院提出。 我们不难发现，以上规定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的

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很不和谐，而且存在许多缺陷： 1）诉

讼终结但没有结论。司法审判都应该有一个终结的结论，没

有结论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也是没有存在价值的。既然撤诉

的条件是“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

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既然撤诉可以产生终止刑事

诉讼程序的法律后果，那么就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撤

诉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规定，然而现行撤诉程序并无此规定



。 2）对被告人应否释放、何时释放没有规定，造成被告人

被持续关押，近亲属和辩护律师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的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 3）缺乏继续侦查和再行起诉的具

体规定。从两院司法解释“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不得

再行起诉”的规定可以引申至“发现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可

以再行起诉”，但是收集新证据的权利由侦查部门行使还是

由审查起诉部门行使？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有哪些诉讼权

利？有无期限限制？均没有可操作的具体规定。 此外，现行

撤诉程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当庭宣判的少，定期

宣判成了主流，从庭审结束到定期宣判中间的这段时间，法

院与公诉机关之间经常要交换意见，要互相通气，发现证据

不足难以定罪的就要协调，直到无法避免无罪判决的时候，

公诉机关才会妥协让步，作出“撤诉”这个无奈的选择，可

见撤诉程序会严重削弱审判的权威性。 三、刑事公诉案件应

否设立撤诉程序 正如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和庭审模式各

不相同一样，公诉案件是否允许撤诉的规定也各有不同。 英

国《1985年犯罪起诉法》规定，在诉讼程序预审阶段的任何

时间，检察长可以通知书记员中止诉讼，但是被告人即“被

追诉者如果想继续进行诉讼，就应在规定期限内告知法院书

记员”，被中止的诉讼“不妨碍就同一罪行提起新的诉讼”

（英国《1985年犯罪起诉法》第23条）；“由于证据不足而

终止诉讼但后来发现了更为重要的证据的案件”可以重新提

起控诉（英国《皇家检控官守则》第10条2款C项）。 美国《

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检察官经法庭许可可以撤消大

陪审团起诉书、检察官起诉书或者控告书，终止起诉。在审

判期间，未经被告人同意，不可以撤消”（美国《联邦刑事



诉讼规则》第48条a项）。 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

撤回公诉时，法院可以裁定宣告公诉不受理，“以在撤回公

诉后对犯罪事实重新发现重要证据时为限，可以就同一案件

再提起公诉”（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9条、340条）。 以

上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规定了撤诉程序，只是条件有所不同

，但是有的国家相反，比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除

国外行为和出于政治原因不追诉的案件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

撤回起诉外，“审判程序开始后，对公诉不能撤回”（德国

《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 笔者认为，将撤诉程序直接规

定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是完全必要的，其一，撤回起诉的

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与撤销案件、不起诉、终止审理或者宣

告无罪一致，在程序和实体上具有同样的功效；其二，建立

完善的撤诉制度，能够更好地体现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各自

的职能和及时、公正的刑事诉讼原则，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其三，正确运用撤诉程序可以节省诉讼成本，有效利用诉

讼资源。 四、完善撤诉程序的建议 既然在刑事诉讼中建立撤

诉程序是必要的，那么就应当对《刑事诉讼法》或至少对两

院司法解释进行修改。笔者建议修改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

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的意见，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 2）（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

补充侦查）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的期

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审理，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按撤诉

处理。 3）准许撤诉的裁定应当公开宣布，并且将裁定书送

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如果被告人在押，应当

立即释放。 4）人民检察院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或者



新的证据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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